國立東華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友會組織章程
　　　　　 　    民國九十七年二月十六日訂

第一章　總則

第一條：本會全名為國立東華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友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

第二條：本會會址設於國立東華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。

第三條：本會成立之目的為：
一、推動會員聯誼活動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二、促進會員互助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三、發揮組織力量服務社會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四、協助母校校務之發展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五、出版會員刊物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六、其他有關本會會務發展事項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
第二章　組織

第四條：本會基本組織為設會長及副會長各一人，並分為活動及總務，視會務之實際情況需要得由會長變更之。
第五條：本會正副會長由會員大會競選產生，會長提名任用活動、總務及其他職務之幹部。
第三章　章程修改程序

第六條：本會章程修改可由會員大會表決修改部分章程。
第四章　會員

第七條：畢業或曾修習於國立東華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者，繳過會費後皆為本會之當然會員。

第八條：本會會員有出席會員大會及各項會議之權利；本會各項事務之表決以出席會員為決議基準，未出席者視同棄權論，於特殊情況下可得以通訊表決。。

第九條：本會會員之權利除出席會員大會外，另包括

(1)選舉罷免權。

(2)參加本會主辦之各項活動。

第十條：本會會員之義務除參與會員大會外，另包括

(1)繳納會費。

(2)遵守本章程之規定。

第十一條：會員權利若受不當之限制或損害時，得在會員大會會議提出。

第五章　會議

第十二條：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，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機關。

第十三條：會員大會之職掌


(1)選舉或罷免會長。


(2)通過及修正組織章程。


(3)定期由會長召開會員大會一次，提出會務報告。

第六章　會務
第十四條：本會正副會長由全體會員選出，會長任期一年，得連選連任一次。

第十五條：現任會長任期屆滿前，現任會長與幹部負責下屆會長選務工作，並與          各幹部代表聯繫決定投票時間。

第十六條：會長因故不能視事時，由副會長暫時代理其職務，並應立即召開會員大會另行改選會長，其任期到原會長之任期屆滿為止。

第七章  正副會長之選舉辦法

第十七條：本屆會應於期末會員大會之前兩週組成選舉委員會，進行正副會長改選事宜。

第十八條：選舉委員會之職責如下：訂定並公佈


(1)競選人登記日期。


(2)
投票日期：即會員大會召開日期。

第十九條：候選人資格


(1)已繳交當期會費之會員

(2)正副會長需搭檔競選。

第二十條：新正副會長於投票日當天開票結果後產生，原正副會長與其幹部之職則於選舉後卸任。

